宛城区特困人员供养办理指南

一、申请条件
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成年人，可享受特困人员供养待遇。
二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个人书面申请;
（二）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;
（三）致贫致困致残致病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（四）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三、审核确认
（一）受理申请。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(街道办事处)提出书面申请，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，书面说明劳动能力、生活来源以及赡养、抚养、扶养情况。本人申请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村(居)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。
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、村(居)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情况，发现可能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，应当告知其救助供养政策，对因无民事行为能
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的，应当主动帮助其申请。
（二）审核确认。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、信息该对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、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、抚养、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提出审核意见。对拟确认为特困人员的， 在申请人所在村(社区)公示，无异议的，应当及时予以确认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（三）生活自理能力评估。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在村(居)民委员会协助下，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估。在给予其救助供养待遇之前，确定特困人员应当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档次。
四、终止程序
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，本人、照料服务人、村(居)民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，由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核准终止。
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在工作中发现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办理终止救助供养手续。
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，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至18周岁；年满18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者在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，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。
五、法律责任
 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骗取社会救助资金、物资或服务的，由有关部门决定停止社会救助，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、物资，可以处非法获取的救助款额或物资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，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 
六、办事依据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7、 [bookmark: _GoBack]咨询电话    
宛城区民政局：0377----63616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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